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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辽宁沈阳，早高峰时间段，沈
阳地铁1号线青年大街站站台，一自称姓闫的
74岁老人在人群中因拥挤而摔倒。涉事的陆女
士立即蹲下查看老人伤情，并用自己手包给老
人当枕头，地铁工作人员拨打了急救电话并给

老人披上衣服保暖。摔倒老人在休息一会后讲
出了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并安慰急得落泪的涉
事人：“我有老保，我不讹人”。之后老人被
120急救人员用担架抬走送往附近医院。(5月14
日新华网)

作 者/ 唐春成

中国控烟协会在京发布的“2014年度热播
国产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显示，30部国
产影片中，21部出现烟草镜头,占70%；30部国产
电视剧中，21部出现烟草镜头，占70%。中国控
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呼吁，应加强对
影视作品中烟草镜头的监管和审查；对吸烟镜
头过多的影视作品一定坚决取消其各种评优活
动的资格，并禁止在黄金档播出。（5月14日
《法制日报》）

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吸烟群体剧增，这与
影视作品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我国已
于2003年11月10日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发布了“控烟
令”，要求严格控制电影和电视剧中过多的吸
烟镜头。但由于缺乏相关立法，影视剧“控烟
令”对拍摄方的约束性不够强，导致影视剧
“控烟令”往往流于形式。

由于影视剧中的吸烟行为往往与成熟、魅
力、时尚联系在一起，这对青少年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是造成青少年尝试吸第一支烟的
重要原因。因此，国产影视作品应严厉杜绝少
儿片中出现吸烟镜头，严禁出现在公共场所吸
烟镜头。最重要的是，影视主管部门要严格执
行审片制度，将画面中不该出现的“烟头”，
摁灭在公映之前。

■ 漫 画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报告指出，我国未婚
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且分布在各个年龄组；而
未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报告》指出，在
我国城乡差别较大、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加上人们
在择偶过程中的婚姻梯度选择，婚姻匹配的矛盾将
不可避免地发生转移。

所谓婚姻梯度挤压，指的是同龄适婚女性短
缺，男性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老夫少妻”增
多；挤压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其他地区发展，如城

镇男性找农村女性增多。农村男因为经济问题往往
处于婚姻梯度的最后一层，导致择偶困难。但“剩
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现象，更需要关注和
解决其背后的问题。

首先是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就全国总体来看，
大面积地出现“剩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
无疑是与城乡发展失衡密不可分。

其次是城乡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不可否认，长
期以来，由于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便于管理、观念
开放等原因，计划生育实质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
城市严于农村的现象，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在农
村，一些农民不生出男孩不罢休；而在城市，则通
常生男生女都一样。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男
性比例要高于城市。加上经济发展差距等原因，很
多农村女性更倾向于向城市流动，“农村多剩男”
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剩男多在农

村、剩女多在城市”，本质上是城乡计划生育政策
开展不平衡的一个后果。

再次是城乡女性教育差距问题。一部分城镇女
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独立性较强，因追求自我
价值的实现和职业发展往往推迟结婚。与此同时，
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经济独立性不强。
因此“剩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也是城乡
女性受教育长期不均衡的一个后果。

最后，是农村男女向城市流动不平衡的问题。由
于农村种地等体力劳动量较大且重的现实，一些农
村家庭的男子往往倾向既能在农村种地、又能在县
城务工挣钱两不误的谋生方式，如此就出现了农村
男子在家种地、农闲时在县城打工挣钱的生活，而女
性则可以选择到更远的城市务工。这一定程度上也
加重了“剩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趋势。

“剩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背后折射的

多重问题，无疑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一是在城乡发展方面，要着力加快城乡一体
化进程，尽量缩小城乡差距，别让“婚姻成为城市
男人的优势农村男人的痛”。二是注意及时调整计
划生育政策。要保持计划生育城乡共同开展、平衡
推进，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适时在城乡推出普遍二
孩政策，确保城乡男女出生比例的基本平衡。三是
在推进均衡教育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地区、校
际、城乡间的教育均衡问题，也要特别注意促进农
村女孩教育上实现突破，解决城乡尤其是城乡女孩
教育上的落后和不平衡状态。四是合理布局各种产
业在城乡的分布，让更多的农村人尤其是农村女性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减小由于产业布局不平衡
而产生的城市对女性的虹吸效应。只有这些问题缓
解或解决了，“剩男多在农村、剩女多在城市”的
现象才有可能减少。

过去各地开展的车改试点，常常会引发群
众对车补过高的议论。最近公布的广东车改方
案，对正厅、副厅级领导干部车贴标准达到了
中央规定的上限标准，这又一次引发了大家热
议。

应当承认，在很多公务员的心目中，享受
公车待遇理所应当，很多公务员也认为车补是
一种福利。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车补只是为了
保证公务员完成公务而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
用，而且为了管理方便而采用了货币化定额补
贴方式，其并非公务员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前在不少地方，
车补事实上成了一些地方公务员的福利，而且
数额比较大。比如，一些地方的车补标准，动
辄三四千元。珠海的一位办事员，说自己每月
收入4000多元，其中车补就有1000多元；佛山
的一位科长，每月收入7000多，其中车补就达
2000多元。

应当承认，广东车改曾经走在全国的前
列，但像珠海、佛山过高的车补，不能不说是
有点出格。但愿这次车改，能够划清车补与福
利的界线，在明确车补不是福利的基础上，为
车改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沙坪坝区60多岁的张阿姨，打算将自
己名下价值数十万元的门面捐赠给重庆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但她签下认捐书、签
完字后才发现，捐赠房产做善事没有想象
的那么简单，不仅手续繁多，还要缴纳数
万元税费。她被告知需要缴纳3%个税、
5 . 6%营业税、3%契税、6%土地增值税，
各种税加起来近7万元。张阿姨有点想不
通：“做善事，也要上税吗？”（5月13日
《重庆晚报》）

由于目前税法规定个人无偿捐赠房产
需要缴纳各种税费，部分捐赠对象可以减
免相关税费，但并未将慈善捐赠单独列支
在减免行列，导致张阿姨在向重庆市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捐赠门面房时，遭遇到纳税
的尴尬。而且，房产转让时涉及到的税费
种类多，税负也较高，捐赠过户要缴纳
17 . 6%税费，这显然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想
象空间和承受能力。

我国政府鼓励民众做慈善事业，民间
亦有行善的传统观念，但目前“捐赠减免
税”等方面的制度很不完善，无论公益组
织还是捐赠者，享受“捐赠减免税”的条
件都极为繁琐而苛刻，据统计，“大量的

慈善组织尚未获得自身所得税税收减免资
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通过率还
不到10%”。而如此高的“捐赠减免税”门
槛，严重挫伤了民众的捐赠热情，不仅未
起到鼓励民众行善的效果，反而成为了一
个绊脚石，确实需要反思和改进。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高达17 . 6%税费
都令人惊诧，如此高额的过户税费，已经变
成了做善事的“拦路虎”，会令捐赠者望而却
步。捐赠房产造成产权所有人变更，需要依
法办理相关手续，但捐赠行为乃是在做慈
善，按照公益原则应给予必要的鼓励支持，
诸如手续简化、减免税费等，以降低捐赠者
和受捐者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民间
捐赠热情也很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配
套制度太滞后，并且相关政府部门没有互
联互通。重庆张阿姨的遭遇虽然是个例，
但其面对的捐赠税费制度则具有普遍意
义，未来可能还有其他市民会选择捐赠房
产做善事，必须从根本上考虑解决类似的
困扰。笔者建议以此为契机，对相关税费
规定加以清理和修订，以促进慈善捐赠事
业的发展。

重视解决“农村剩男城市剩女”问题
□ 余明辉

税费不应成为

做善事的“拦路虎”
□ 江德斌

影视剧“禁烟”

要做到令行禁止
□ 吴学安

车改补贴不是

公务员福利
□ 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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